
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展覽場地申請及使用注意事項 
 

107年4月30日北市文文字第1076015578號函訂定 

107年07月30日北市文文字第1076026804號函修訂 

 

一、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發展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各行

政區之人文史蹟、地方文化及產業特色，積極推廣藝文教育，提供政府機關、

學校、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展覽，以促進地方文化藝術普及，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二、展覽場地:新館。 

三、展覽作品內容及類型: 

(一) 作品內容: 

1. 區史及區政發展展示。 

2. 地方文化、人文史蹟及產業特色展覽。 

3. 區政論壇展覽。 

4. 區內節慶、民俗、文化及公益等活動展覽。 

5. 地方產業促銷活動展覽。 

(二) 作品類型:媒材不拘，符合上開內容且適合在本館展出之作品。 

四、展覽性質:分為付費申請展、免付費申請展及邀請展。 

五、申請使用程序: 

(一) 付費申請展: 

依據「公告修正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場地使用範圍、用途、時間、提供

申請使用對象及多人申請同一場地之使用優先順序」及「臺北市文山公

民會館場地收費基準」規定辦理。 

(二) 免付費申請展: 

1. 申請資格: 

凡對藝術創作有興趣之個人或團體均得提出申請，且同一年度以提送一

件申請案為限。 

2. 申請時間:  

每年 5月至 7月公告受理翌年度檔期之申請。如有剩餘或臨時空出之檔

期者，得即時公告並受理申請。 

3. 申請文件: 

(1) 申請人應檢具申請表(如附件 1)及代表性作品集 1份於規定送件時間

內親送或以掛號郵寄方式(郵戳為憑)送達，逾期者不予受理。 

(2) 展覽性質如為比賽徵件成果展或學生畢業展等無法預先提出作者姓

名或作品清單者，得以比賽簡章等取代作品集。 

4. 審查與通知: 

(1) 每年 8月至 9月由本館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地方人士組成 3至 7人展

覽評審小組辦理審查，審查基準如下(格式如附件 2、3)： 

A. 展覽之整體規劃設計、行銷創意及概念(40%)。 

B. 展覽之規劃實際可行性，且符合公民會館設置目的之教育性、學

習性、互動性(30%)。 



C. 展覽之回饋加值方案及預期效益(30%)。 

(2) 申請案件經審核通過者，每年 10 月於網站公告結果(格式如附件 4)。 

5. 檔期安排及費用: 

(1) 本館依審核結果安排檔期，審核通過之檔期如僅有 1名申請者，依其

檔期使用。審核通過之檔期如有 2名以上申請者，由本館先協調申請

人使用剩餘檔期，協調不成立時，則依據「公告修正臺北市文山公民

會館場地使用範圍、用途、時間、提供申請使用對象及多人申請同一

場地之使用優先順序」辦理抽籤。 

(2) 經審核通過者免繳納場地費，每檔期以 2至 4 週(含布、卸展)為原則，

並將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列為協辦機關。 

6. 取消與變更 

免付費申請展經審查通過者，應依本館排定之檔期按時展出，如因故無

法如期展出者，應於展出前 4個月以書面通知本館予以取消或申請變更

使用時間或場地。 

(三) 邀請展： 

1. 辦理方式:  

本館於前年度 11 月底前依據翌年度營運計劃主題邀請政府機關、學校、

法人、團體或個人(以下簡稱受邀者)，並填寫邀請表(附件 5)及代表性

作品集 1份，簽奉機關首長核定後辦理。 

2. 檔期安排及費用: 

(1) 由本館依實際情況安排檔期，並免費提供展覽所需場地。每檔期以 2

至 4週(含布、卸展)為原則。 

(2) 主辦機關為由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與受邀者共同並列；另配合展覽之

教育推廣活動或講座得與公民會館共同研商。 

3. 取消與變更 

邀請展經核定後，應依本館排定之檔期按時展出，如因故無法如期展出

者，應於展出前 4個月以書面通知本館予以取消或申請變更使用時間或

場地。 

六、展覽應配合事項： 

(一) 本館如因公務或業務上之需要，得通知申請人或受邀者調整檔期，其不

得請求賠償。因而取消展覽者，無息退還已繳之費用。 

(二) 展場布置方式由展出者與本館共同研商決定後，由展出者自行負責，本

館協助之。 

(三) 展出期間展出者應派員到場，以維護展品安全及為解答觀眾詢問。展出

者得於展出前，主動為本館展場服務人員（含志工）安排專業導覽課程，

俾適時提供優質導覽及諮詢服務。作品如有被毀損或遺失情形，本館不

負賠償責任。  

(四) 展出者應依本館規定及管理人員之指導使用場地，如未依規定致使人員

傷亡或設備損壞者，展出者應負責賠償。 

(五) 在本館申請舉辦之各項展覽活動，基於教育推廣，本館有攝影、錄影、



出版、播放、宣傳、教育、推廣等非營利性使用之權利。 

七、本注意事項若有未盡事宜，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及本

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1 

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免付費展覽申請表 

展覽類型 ○ 個展   ○團展 

申請人 

(代表) 

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戶籍地) 

 

(通訊處) 

 

聯絡電話 (公)                (宅)                (行動) 

重要展覽

經歷 

 

展覽名稱 
 展覽場地 

 

新館 

預計展覽

檔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展覽簡介 

 

佈展構想 
預定佈展 

方式 

○ 牆面掛圖。 

○ 展示櫃內陳放作品。 



(可複選) ○ 展示臺陳放作品。 

○ 錄像、影音類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裝置藝術類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畫展出

作品件數 
               件 

教育推廣

活動構想

(至少 1場) 

活動方式 ○ 導覽:_____場 

○ 講座:_____場 

○ 工作坊:_____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簡介  

活動流程  

本人同意依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所訂展覽場地申請及使用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申請人(代表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辦理 
「○○年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免付費申請展」審查評分表 

 

 

評分日期：   年  月  日                   委員編號： 

項目 配分 

展覽名稱 

1 2 3 4 

 
   

展覽之整體規劃設

計、行銷創意及概念 
40 

    

 展覽之規劃實際

可行性，且符合公民

會館設置目的之教育

性、學習性、互動性 

30 

    

展覽之回饋加值方案

及預期效益 
30 

    

總分 100 
    

評審委員意見 

註: 出席委員評定總分之平均數達 80 分以上為合格 

評審委員簽名：                



附件 3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辦理 

「○○年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免付費申請展」 
審查評分總表 

 
 

 

 

 

 

 

     展覽 

名稱 

委員 

編號 

1 2 3 4 5 

     

總分 總分 總分 總分 總分 

1      

2      

3      

4      

5      

6      

7      

總分合計      

總分平均      

合格 
□ 合格 

□不合格 

□ 合格 

□不合格 

□ 合格 

□不合格 

□ 合格 

□不合格 

□ 合格 

□不合格 

委員姓名        

職業        

評審委員 

簽章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辦理「○○○年臺北市文山公民會館免付費申請展」 
審查通過一覽表 

 

 

附件 4  

 

 

 

 

 

 

 

 

 

 

 

 

 

 

 

 

 

 

 

 

 

 
 

 

             

序號 流水號 展覽名稱 
申請單位 

(申請人) 
類別 性質 審查結果 

1         

2       


